粉煤灰技术要求
编  制  人：

科室负责人：

矿分管领导：

粉煤灰技术要求
一、粉煤灰规格型号、数量及使用地点
1.物资名称：粉煤灰

由无烟煤或烟煤煅烧收集的粉煤灰。

2.需求等级：F类二级

3.使用用途：地面区域水害防治。

4.预估数量：25000吨

5.使用地点：赵固一矿地面区域水害防治注浆工地。
二、执行的标准
F类粉煤灰必须符合国家GB/T1596-2017《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要求。
三、技术要求

1.注浆材料主要选择F类二级或以上粉煤灰，罐装运输至指定场地指定容器内，不得使用板结或含有杂质的粉煤灰。

2.F类粉煤灰二级标准：SiO2含量介于40%～50%之间；细度（45μm方孔筛筛余）不大于25%（部分标准可能不大于30%）；需水量比不大于105%；烧失量不大于8%。

3.F类粉煤灰必须符合国家GB/T1596-2017《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要求。
四、资质、证件要求

投标厂商需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及税务登记证、法人证明及法人委托书（附法人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五、质量及验收要求

1.每车粉煤灰卸货时，由注浆工地现场作业人员取样并做好标记，记录送货时间及车号备查。

2.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时，供应商接到通知应在1小时内提供解决方案，并在4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

3.我单位将不定时对中标方供应的产品进行抽检，产品抽检不合格的不予结算，抽检化验费用由中标方承担，送检单位由双方协商确定。
六、环保要求

1.粉煤灰在进入注浆工地卸车期间产生的环保问题及因环保问题造成的处罚均由供应商负责。

2.粉煤灰在注浆工地储存期间产生的环保问题及因环保问题造成的处罚均由供应商负责。
3.粉煤灰在注浆工地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环保问题及因环保问题造成的处罚均由供应商负责。
七、运输要求

1.供应商负责运输及现场卸货，并承担相关费用。

2.运输过程中发生的工农关系纠纷均由中标方协调解决。

3.必须保证连续供应，中途不得中断供应，不得影响注浆进度。

4.供货车辆必须为新能源车辆（具体以当地环保政策要求为准，环保政策要求变更时，需及时调整运输车辆标准），否则造成后果(包括对矿方造成的影响及损失)均由中标方负责。
八、其他要求

1.供货期：供货期为合同签订后一年，交货期为接到矿方通知后24小时内。每个注浆工地每逾期一日扣除货款10000元。

2.付款方式：无预付款，按月结算，分期支付，支付方式为电子承兑，质保金10%。

3.交货地点：赵固一矿地面区域水害治理各注浆工地，中标方负责交货前的运输。

4.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